
酒店合作协议书

甲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乙方：河南澳特博斯酒店有限公司

    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经甲、乙、双方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，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后达成如下协议: 

一.会议举办时间：   2018  年  11  月  23 日---  2018   年  11   月  23   日
二. 价格：乙方为甲方的此次会议提供以下优惠价格

(一)客房：
1. 用房时间：   11  月  23  日至  24   日

2. 用房数量：  40 间标间；

3. 价格按照公司签署的协议酒店价格执行；

4. 由甲方提前提供客人的分房名单及房间号等信息以便乙方安排;按照公安机关的规定，所有客人的身份证或护照必须到前台进行登记；

5. 若有报损，乙方有权向甲方要求赔偿。 

（二）会场：
1. 会场租用时间：

会场免费赠送项目：

1) 签到台桌子 2 个，椅子 4 个；

2) 无线麦克风2个；

3) 瓶装水；

4) 满足会议使用动力电；

5) 会议期间，乙方提供储料间供甲方使用。

2. 乙方允许甲方在会议期间，在已租用场地范围内摆放道旗、条幅、指引、背板等布展物料。

（三）用餐

1. 桌餐：（8桌）

2. 定退餐办法：

2018年11月22日，甲方向乙方确认最终保证用餐数量，并按照此保证数量上下浮动5%支付餐款；若要退餐需提前6小时通知乙方，且减少部分不得多于预定人数的5%。因甲方原因就餐人数未达到预定人数或餐前不足6小时通知退餐的，甲方需按预定数量结算；

3.自助餐以实际用餐人数，为结算标准，即按人结算；

4.乙方负责餐饮及用餐安全，提供的餐饮须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卫生要求。

5.乙方负责提供桌餐桌号牌，并安排适量人员在用餐时进行入座引导，同时甲方需安排人员进行协助，必须使每桌坐满,如未座满开餐情况应请示甲方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开餐； 

6.会议期间所有有关餐饮方面的事宜，由双方指定人沟通、协调、签字。

三.费用预算：

	序号
	项目
	数量
	标注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
	1
	23日晚餐费
	8桌
	1800元/桌
	14400元

	2
	住宿费
	40间
	298元/间
	11920元

	3
	酒水费用
	
	
	5000元

	4
	会场租金
	
	
	8680元

	5
	会务费
	
	
	3000元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合   计
	43000元


三.付款方式

1. 支付形式

1) 本合同总价格为 43000   元（肆万叁仟元整），会议结束，由乙方提供发票和决算明细给甲方，当即核对发票和明细没有任何问题时，会议结束当天结清本次消费的所有费用。实际付款费用按实际发生费用进行结算。

2) 签订协议后，若因甲方原因取消酒店预订（除天灾人祸、战争不可抗力因素外），乙方可收取合同定金的作为损失费；若因乙方原因未能按预订安排会议（除天灾人祸、战争不可抗力因素外），导致甲方会议取消或延期，甲方可收取合同定金作为损失费。

四.设施的损坏及赔偿
活动期间甲方参会人员造成乙方任何设施的损坏，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相应的修理费或赔偿金。

五. 纠纷解决：
双方有义务保证协议的完全履行，出现纠纷双方协商解决，若协商未果，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七.其它： 

1.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；

2. 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

地址：
乙方（盖章）: 
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地址：

